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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審計署曾就民眾安全服務隊 ("民安隊 ")的管理進行審查。  
 
 
2. 民安隊是一支須穿着制服並受紀律約束的輔助應急隊

伍，其經費由政府支付。民安隊的工作納入保安局轄下名為  
"內部保安 "的政策範圍。民安隊設有一支輔助隊伍，在發生緊急
事故時支援政府的正規應急部隊；為政府部門和外界組織提供

公眾服務；以及為青少年 (12 至 17 歲 )提供機會，藉參與民安隊
少年團建立自信和公民意識。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民安隊
的編制有 103名職員，民安隊輔助部隊有 3 333名隊員和 4 262名
少年團員。民安隊在 2017-2018 年度的總開支為 1 億 940 萬元。 
 
 
3.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：  
 

─  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間，有 954 名至 1 059 名民安
隊隊員 (佔相關年份平均實際人數的 28%至 31%)未能
符合《民眾安全服務隊規例》 (第 518A 章 )規定的
60 小時效率要求 (即《民安隊通令》所訂一年至少須
參加 30 小時單位訓練，另加至少 30 小時服務 )；  

 
─  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間，分別有 215 名、181 名和

208 名民安隊隊員 (分別佔平均實際人數的 6%、5%及
6%)既沒有參加任何單位訓練，也沒有提供任何服務； 

 
─  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間，民安隊未有按照《民眾安

全服務隊規例》第 14(1)條對任何未能符合效率要求
的民安隊隊員採取紀律處分，但沒有文件記錄未有對

這些未能符合要求的個案採取紀律處分的理由；  
 
─  在 2017 年，61 名接受單位訓練時數不足 30 小時的民

安隊隊員各提供了 100 小時或以上的服務。在這 61 名
隊員中，只有 16 名 (26%)曾根據《民安隊通令》第
3.6.4 號申請豁免達到效率要求，並獲民眾安全服務隊
處長或總參事批准；  

 
─  在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間，民安隊招募了 1 351 名新

隊員，其中 345 名 (26%)隊員在完成入職訓練課程前
退出民安隊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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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  民安隊隊員如曾參與緊急或常規服務、民安隊舉辦的
訓練課程或志願職責，便符合資格領取薪酬及津貼。

在 2017-2018 年度，民安隊用以支付隊員的薪酬及津
貼的開支為 3,720 萬元。審計署審查了民安隊隊員提
交的 315 份關於在 2018 年 4 月至 6 月接受訓練和提
供服務的已批核值勤申報表，發現有以下違規之處： 

 
(a) 52 份 (17%)值勤申報表顯示有民安隊隊員在完成

編定的訓練/志願職責前離去，但沒有在值勤申報

表中記錄理由；  
 
(b) 58 份 (18%)值勤申報表所記錄的訓練 /志願職

責，未能在已核准的活動計劃/行動命令中找到；

及  
 
(c) 7 份 (2%)值勤申報表顯示，主管所核實的訓練/志

願職責開始時間較該主管本人在值勤申報表所

填報的到達時間為早，而 4 份 (1%)值勤申報表
顯示，主管所核實的訓練 /志願職責解散時間較

該主管本人在值勤申報表所填報的離去時間為

遲；  
 
─ 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，逾期未收欠款總額為

111,900 元，當中共有 69,200 元 (62%)涉及 314 宗民安
隊隊員 /少年團員未有交還制服及裝備的個案。截至

2018 年 10 月 31 日，在上述 314 宗個案中，有 166 宗
(53%)欠款逾 6 年。審計署發現民安隊職員在發出繳
款單和採取跟進行動 (例如通知律政司發出法律通知
書 )方面有所延誤；  

 
─  審計署審查了 2013-2014年度至 2017-2018年度 50次

價值各在 5 萬元以上的報價工作，以及報價紀錄冊上
每項價值不超過 5 萬元的報價工作，發現以下情況： 

 
(a) 在 2016-2017 年度一次採購價值超過 5 萬元的報

價工作，只邀請了 3 項報價，而非按《物料供應
及採購規例》邀請至少 5 項報價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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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有兩份合約因服務要求有變動，最終合約總價較
核准合約總價分別高出 6%和 4%。但該兩宗個案
均沒有按照《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》的規定，就

合約的修改徵求批准；及  
 

─  民安隊於 2006 年 2 月獲消防處批准在危險品倉庫貯
存一定數量的危險品，惟須符合若干項消防規定。然

而，審計署在倉庫進行視察和盤點時，發現以下不符

合規定的情況：  
 

(a) 有 4 項貯存在倉庫內的危險品超出消防處所核准
的數量；  

 
(b) 沒有在倉庫正門展示顯眼的警告告示 (例如 "不准

吸煙 ")；  
 
(c) 倉庫內的滅火筒沒有妥善保養；及  
 
(d) 一道門上的自動關閉設備損壞。  

 
 
4.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，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

作出書面回應：部分民安隊隊員不符合效率要求的規定對民安

隊提供服務造成的影響，以及應對這問題的改善措施/計劃；沒

有對未達到效率要求的民安隊隊員採取任何跟進行動的原因；

向未能達到效率要求的民安隊隊員發放薪酬及津貼的情況；申

請豁免達到效率要求的個案的審批工作；民安隊新入職隊員退

出入職訓練課程的原因；有關民安隊隊員的招聘方式和薪酬及

津貼的檢討工作；《民安隊通令》未獲有效執行的責任誰屬；

以及提升民安隊的管治的具體計劃及措施。保安局局長及民眾

安全服務隊處長的綜合回覆載於附錄 11。  
 
 
5.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

的進展。  
 


